高雄榮民總醫院 電器使用申請管理規定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100年7 月28日高總總字第1000011897號函修訂
一、目的：為維護本院電器使用安全及落實節能減碳，防制火災發生，特訂定本規定。

二、範圍：全院各區域及公共場所等。

三、電器用品： 

（一）公發電器：指登列本院財產設備，貼有財產碼標籤及購置設備廠商無償提供之電器用品，應申請本院財產標籤為原則或專案簽奉核准者（由補給室列管）。

（二）公用電器：指非屬本院財產設備，未貼有財產碼標籤，為公務作業所需之電器用品。

1.申請原則：電器用品確為單位作業所需。
①儘量利用院區提供之設備，如：公區之飲水機。

②同一樓層區域，同類性質功能電器，以共用為原則，不宜各自申請。

③外包廠商契約律定之生財機具，不在此申請範圍（需經工務室評估認可）；其餘電器使用申請，依本院規定辦理。

④非公用電器，請勿申請，如：咖啡機、魚缸水循環幫浦等；除有特殊需要，請單位另案簽陳經核定後始准使用。
⑤審查不符申請原則一律退件，或經查獲以違規論。

⑥微波爐、烤箱等電器使用意外頻傳，除提供實驗室研究使用及其他經專案簽奉核准不在此限。
2.申請程序：
①填具「使用電器申請表」（總務室網頁下載），載明表單內容之電器名稱、品牌、型式、功率、用途、放置地點、保管人等。

②單位主管確認為公務作業所需後核章（外包廠商由業管單位主管認定核章）。
③申請使用之電器，由各單位負安全責任，如該項電器用品釀成災害，使用（保管）人應負本院賠償及法律責任，申請表上使用保管人簽章視同切結；登記使用（保管）人離職，單位主管應指定專人負責。
④申請表填妥核章後送至工務室，經工務室審查有無用電安全之虞。
⑤總務室每月彙整陳核院部長官核准。
⑥核發「電器登記證」並登記列管。
3.使用規定： 

①申請使用之電器，經本院核發「電器登記證」，應即粘貼於電器用品上，並由各單位負安全責任。
②已報備核准使用之電器，請確實依使用說明操作，定期檢查該項電器並紀錄備查。

③當核准使用之電器用品異動插座位置時，應請工務室實地評估用電安全性。

④登記使用（保管）人調職或離職，申請單位主管另指定專人負責，並向總務室更正俾利管理。
⑤當該項電器停止使用，請通知總務室註銷列管。
⑥核發予外包廠商之「電器登記證」僅限於契約期限內有效。
四、查核作業：

（一）定期：每週三由院部長官率領工務、政風、勞安、總務室等人員執行用電安全檢查。

（二）不定期：由總務室不定期會同相關人員（工務、政風、勞安室）至各單位進行檢查。

五、違規處理：未經核准使用之電器用品，一經查獲視情節簽請議處，並列入考績參考。
六、有關用電安全管理及延長線使用規定請參閱本院相關規定：

（一）本院100年5月19日高總工字第1000007729書函頒「用電安全管理作業規範」。

（二）本院100年5月11日高總勞字第1000007228函頒「延長線使用規定」。
七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簽准後得另函修正補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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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意及承諾事項：

一、未附安全保護裝置之電熱產品，嚴格管制（禁止）使用。

二、申請使用之電器，經本院核發「電器登記證」，應即粘貼於電器用品上，並

由各單位負安全責任，如該項電器用品釀成災害，使用（保管）人應負本院賠償及法律責任，登記使用（保管）人離職，單位主管應指定專人負責。

三、核發予外包商之「電器登記證」僅限於契約期限內有效，若承接前包商已核發登記證之電器，請將原登記證號於備考欄列出。

四、未經核准使用之電器用品，一經查獲視情節列考績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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